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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制度介绍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国家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
护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所谓省以下环保监测机构垂直管理，是指市县环保部门下
属的环境监测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前述环保部官员对21
世纪经济报道解释。 

        具体来说：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管理市(地)县的监测监察机
构，承担其人员和工作经费，市(地)级环保局实行以省级环保
厅(局)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县级环保局不再单设而是作为市
(地)级环保局的派出机构。 

   



1、打破地方行政干预，保证“上传下达，

政令通畅” 

      “监测与监察执法都属于环保部门非常基础性
的重要工作，省级统管的改革表明了中央打破地
方保护主义的决心。”环保部的一位官员对21世
纪经济报道表示。 

 

       

 



以前 现在 
 原先的政策是市和县环境监测站都

由当地环保局直接领导，当地环保
局是当地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其
职位、人事、工资、奖金、经费等
均由当地政府和党委决定，即“分
离制”。然而这种管理体制可能导
致市县政府在利益驱动下，有可能
去干预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数据，
即出现地方行政干预。并且  
《2008～2010年全国环保系统工
作人员违纪违法案件情况统计分析
报告》显示：环境监察占总查处人
员数量的30 .6%，主要表现为不认
真履行监管职责，利用监察执法权
收受贿赂。随着近几年环境违法案
件追责力度的加大，几乎每一起案
件均有1～2名环境监察人员因监管
不力或监管不到位被追责。 
 

 实行新的管理模式之后，市县环境
监测站将由省级环境监测中心站统
一管理，由省级财政对其经费予以
保障。上级环保执法主管直接对下
级监察行为进行督查，对排污企业
进行直接检查，对排污行为实行
“空降”式监察与查处。环保部直
接到地方监察，省环保厅到下一级
地市监察，加大约谈、追责的力度。
这样就摆脱了对市县政府财政的依
赖，可减少市县的直接行政干预，
保证监测数据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也保障了环境执法的效果。 



2、提高环保部门管理效率，利于资源配置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的环境管
理体制改革方向，减少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必将促
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提升和优化。 

        可以看出，国家强化环境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增强
管理权威性的决心。以此为突破口，必将带动整个国家环
境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形成环境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具体而言，实施环境监测权力上移，提高了监测信息
的收集、传递效率。另外，监测权力上移，在一定程度上
也缓解了地方监测资金短缺的困境。而对于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则强化了环境监察的威慑力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
上保障了环境监察的公平性和独立性。 

 



面临的难题： 

 
1. 省以下环境监察执法垂直管理，面临人员编制难题 
 
 
      省以下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之后，环境监测中心站的
编制会大大突破，省级财政需要大幅提高其预算保障金额
（成本增加）；人员编制的问题，多余的公务员去向不明；
市县靠什么去依据环保法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省内环保系统
垂直管理的部分与属地管理的部分如何有效去协调? 
 



 2. 架空地方管理 

    

   如果过多的职能部门被垂直管理，地方政府管理
地方事务的职能完整性将受到破坏，地方政府的组
织功能及职权会变得残缺而不完整，其管理职能和
权威必然受到削弱，大大降低管理的有效性。  

 

 



 3. 监督部门减少，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部门垂直后，将失去其他职能部门的有效监督，
而上级部门难以了解和考察地方的实际工作，缺乏
监管力度，容易产生腐败行为。 

 



 4. 不能彻底排除地方政府对环境执法的干扰 

    

   虽然垂直管理可以实现部门经济和行政执法的独
立性，但是因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问题，
环保部门的工作涉及面很广，必须依赖于地方政府
的协助，否则工作难度太大和执法成本过高将导致
实际上的权力虚置。 

 



p.s.有关垂直管理有效性问题的两方面疑问 

 第一，地方政府是否需要完整的职能。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都应有不
同的职能，以及不同的组成机构。小而全的职能组成和机构设置某种
程度上反而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部分职能部门的垂直管理，
适当上移其职权，将有助于地方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 

 

 第二，垂直管理部门是否与地方利益相对立。垂直管理作为行政管理
的手段，其目的主要是加强上级部门的监督，以保证行政执法的有效
性和独立性，与地方政府之间难免存在着冲突。但是地方政府经济社
会的发展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的相互配合，只要地方政府和垂直部门认
真履行职责，秉公执法，那么在长期的合作中必然能实现“整体”和
“局部”利益的协调统一。 

 




